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獨居與失能長者服務計畫 

申請與核銷注意事項及督導考核重點 

壹、申請注意事項： 

一、 本計畫以政策性補助為優先補助，申請時請依各方案別，提出補助，以利

審核。 

二、 計畫申請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方案計畫書。 

(三) 經費概算表。 

(四) 法人登記證書或團體立案證書影本。 

(五) 團體或單位章程影本。 

(六) 最近一年年度預決算經主管機關審核備查函影本（如函中未敘明預決

算同意備查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 申請二十萬元以上補助者，擬具申請補助計畫書及應備文件一式三份；申

請二十萬元以下補助者，擬具申請補助計畫書及應備文件一式二份，俾利

審查【請以雙面影印、無需裝訂為原則】。 

四、 申請之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於各項方案截止日期前（以郵戳為憑），以公

文送(寄)達本局，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2樓老人福利科

(請於信件主旨中註明【申請獨居與失能長者服務計畫補助案】)，逾期恕

難受理。 

五、 本計畫不予補助項目：旅遊、聚餐性質活動、器材及硬體設備、獎金、獎

品、紀念品、服裝、點心、水果等不予補助。 

六、 召開會議或辦理訓練需超過用餐時間始得申請餐費，且餐費單價不得超過

100元。 

七、 接受補助之團體或單位辦理講座或相關活動時，出席費每次會議以2,500元

為上限(同時段可邀請多位專家學者)，每次編列以2人為原則；講師鐘點費

以每堂課程補助1名講師為限，如係一般連續性課程(團體)每小時補助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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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1,000元；如係一次性課程（非連續團體課程/活動）每小時補助新臺幣

2,000元；如係本府講員則講師鐘點費每小時補助新臺幣1,000元；如係團

體或單位內部人員則講師鐘點費以半價計。 

八、 領有本局契約補助之人員，不得重複請領相關人事費用。 

九、 申請人（含法人、機構、團體或學校等）就本補助案，如屬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請填『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申請人非

屬該法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則免填附該表），如未揭露者依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8條第3項處罰。 

十、 接受補助之團體或單位應於召募志工前至臺北市志工管理整合平臺完成志

願服務計畫核備，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辦理志工

意外保險，必要時得補助交通、誤餐及特殊保險等經費，並於每年1、7月

填報上半年推展志願服務成果報表。 

貳、核銷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實際執行金額未達原計畫預算80％，則依實際執行總金額與核定補助

比例核銷；實際執行已達受益人次80%者，核予全額補助；未達是項標準

者，可按人數計算之補助款，按實際受益人次比例核予補助款。 

二、計畫核銷應備文件： 

(一)領據及辦理單位存摺封面影本。 

(二)人事費扣繳憑單或切結證明書。 

(三)執行概況表。 

(四)收支明細表。 

(五)黏貼憑證。 

(六)支出憑證：補助款需為原始憑證正本，自籌款可為原始憑證影本。 

(七)學員或長者簽到表(單位可自行設計簽到表，但須註明長者身份別）。 

(八)志工餐點及交通補助請領清冊：服務時間達三小時以上方可申請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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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就醫陪伴申請單。 

(十)成果報告書(含活動效益表)。 

(十一)油資或悠遊卡加值使用明細表。 

(十二)活動成果照片五張以上(應包括日期、活動紅布條、活動海報等可證明

辦理本活動之影像者及加註內容說明)。 

(十三)學員簽到表、學員名冊、宣傳單、DM、報名表等證明辦理本活動者。 

(十四)原核定函、表。 

三、核銷單據經過其內部審核程序必須相關人員核章，且核銷單據黏貼時不可

遮蔽團體或單位統一編號及單據金額。 

四、核銷單據須有團體或單位抬頭及購買品名、數量（不可填寫一批）及團體

或單位統一編號。 

五、核銷單據若為直式電子發票需有團體或單位統一編號，收據之買受人請填

單位全銜或統一編號，免統一發票章收據不得出現「統一發票專用章」字

樣(需含公司行號名稱、統一編號)。 

六、人事費需檢附領據，且領據上須有領款人親筆簽名、身份證字號及戶籍地

址，並檢附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規定辦理所得扣繳之扣繳憑單或切結證明

書。 

七、依原核定項目覈實給付補助款；除人事費(鐘點費、評審費、出席費等)/經

常門/資本門間不得相互流用外，其他核定補助項目之間可相互勻支。 

八、接受補助之團體或單位，應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規定辦理所得扣繳，並於

核銷時檢附扣繳憑單或切結證明書。 

九、核銷單據須黏貼於單位之黏貼憑證用紙上，單位領據應加蓋主辦會計及主

辦出納等核章。單價逾新臺幣10,000元者應附一家廠商估價單；單價逾新

臺幣100,000元者應附二家以上廠商估價單送主管機關備查。 

十、申請「獨居長者陪伴方案」補助須注意： 

(一)交通費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需檢附購票證明(悠遊卡加值需檢附使用

明細)，若搭乘計程車需檢附乘車證明(含司機姓名及車號)並註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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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及往返地點；辦理核銷時請將就醫相關證明單據影本及乘車證明

（或購票證明）正本黏貼於就醫陪伴補助申請單，並需長者簽名（蓋

章、蓋指印或其他符號代替簽名均可，但蓋指印或其他符號代替簽名

者須有2人以上在指印旁簽名，始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 

(二)機構內部人員不得請領志工餐點及交通補助。 

(三)志工保險費保險契約內容至少為意外死亡殘廢保險金額10萬元，附加

意外傷害醫療最高限額2萬元。 

(四)上述項目如已申請本局其他方案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十一、申請「預防走失手鍊」之補助須於核銷時檢附申請人基本資料、戶籍地

及福利身分別，並控管使用者使用狀態，若死亡則需進行減列。 

叁、督導考核： 

一、接受補助之團體或單位之採購及會計作業，由本局督導其參照政府採購法

及政府會計有關規定辦理。 

二、本局得不定期派員查核，如有使用不當、偽造不實資料辦理核銷等情事，

或未依規定辦理核銷者，除停止補助2年外，並依有關規定處理，情節重大

者得移送司法單位。 

三、對於接受補助之團體或單位，本局得派員或委託會計師查核補助經費收支

帳目等相關資料。 

四、接受補助所支付之經費，如有不合規定之支出，或所購財物不符原核定之

目的及用途，經本局審核結果予以刪除時，接受補助之團體或單位得於文

到15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覆。 

五、與本局簽有方案委託或公設民營等合約之團體或單位，其接受補助之實際

執行情形，列入本局年度評鑑考核項目。 

六、受補助單位若活動日期變更，需於活動辦理前10日將文宣資料函知，本局

並得視需要不定期派員前往瞭解活動辦理情形。變更事項未依規定函知本

局者，補助款將不予核銷並停止補助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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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受補助單位需於活動辦理後10日內回報活動效益表予本局老人福利科，若

為定期性活動請於次月5日前回報當月活動效益表。 

八、同一申請案已申請本局或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者，不得重複提出申請，經

查發現違反前揭規定者應全數繳回補助款，並自下年度起2年內不得申請本

計畫補助。 


